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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足30年，短命建筑频出现
2009年 2月，曾经的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

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只有15岁的夏宫2秒钟内变
成一堆废墟；

2010年 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
体爆破，建成仅13年；

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
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

…… ……
这些正处在建筑寿命“青壮年”的建筑非正常

“死亡”，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不久前表示，

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
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
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
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 100年，一
般性建筑为50~100年。

短命建筑的“杀手”
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的短视行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
城市的住房和城市建设，规划变更频繁，标准制定落
后，也是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崇拜GDP、大搞形象工程的错误政绩观
名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旧城改造，实

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名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
实为重复建设以追求GDP，进而追求地方官员的政
绩。在这种错误政绩观的引导下，一些不该拆的房
屋被大量拆除。

拆迁卖地的利益驱动
相对于形象工程带来的政绩，在近年来土地价

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拆迁置换出土地带来的卖地
收入，更能让人对新建筑“痛下狠手”。

无法回避的质量问题
不可否认，在遭到提前拆除的短命建筑中，也有

因质量问题和缺乏高质量维护而被迫拆除的。
据《人民日报》

卖地利益驱动
我国频现短命建筑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发生暴力拆迁事件，甚至出现了流血事件。
如何解决拆迁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同
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

近日，记者在安徽、黑龙江等地采访，各地群众普遍希望以新的拆迁法
律法规规范征地与拆迁行为。

六旬老人被强拖走
住房被强拆成空中楼阁

10月25日早晨，年过六旬的合肥市民赵良芝正在家门口洗衣服，被几个
年轻小伙强行拖上一辆汽车。“我害怕，就在车上哭，可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一
路走一路骂我。”赵良芝说，这伙人拉着她驾车转悠许久后，拉到城外丢了下
来。身无分文的她向路人求助才得以回家。

回到家里房子已是面目全非：通往自家四楼的楼梯全被毁掉，窗户玻璃
被打烂，家成了“空中楼阁”。

记者在现场看到，赵良芝家所在的6层居民楼，楼西边已被拆去一半，剩
下的2个单元，只有赵女士的房间窗台还有物件，而通往其上的楼梯已被完全
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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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新的征地、拆迁法律法规
严格落实“先补偿后拆迁”原则

“此类事件已经危及公民个人权利和生命安全。”律师郝劲松认为，这样的
做法，让人感到是对公民人身、财产等权利的漠视。

“这样的行为，显然没有将百姓的合法权益放在眼里。”安徽省社科院研究
员李小群认为，现行拆迁法规存在一些漏洞，而新的拆迁条例又没有出台，加
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致一些地方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侵害普
通群众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当务之急是制定新的征地、拆迁法律法规。”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
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通过系统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具体范围，确
保“先补偿后拆迁”的原则落到实处，只有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各方利益诉求才
能有序、充分博弈，尤其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护。

市价每平方米3000元
补偿价每平方米800元

记者调查发现，补偿标准的高低，是引发拆迁矛盾的一个主要因素。能否
让群众分享城市化及土地升值所带来的溢价收益，以及合理提高征地和拆迁
的补偿标准，是拆迁立法和实践中应该予以关注的一个问题。

今年7月30日，黑龙江省绥棱县绥棱镇的潘立国为阻止对自家的强拆自
焚，被二度烧伤。3个月过去了，他的自焚不仅没有阻止强拆，他的房屋在他
自焚一周后被拆除，而且至今开发商也没有给他拆迁补偿款，甚至也没有达成
拆迁补偿协议。

潘立国说，他的房屋建筑面积146.9平方米，二楼为居住房和商店，一楼被
改造为冷冻室，改造花费据潘立国称为14万元。绥棱县政府提出两套方案，
供潘立国选择：一是产权调换，但所调换的房屋面积仅为135平方米，另外对
冷冻室多补偿4万元。二是货币补偿按每平方米800元计算，共计11万余元，
另外再补4万元。

潘立国认为，对面门市房价已经达每平方米 3000元，政府对他的房屋却
按每平方米800元进行补偿，因而拒不接受，于是遭到强拆。

由第三方评估房屋价格
按“房价＋地价”补偿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群众反映拆迁补偿偏低。赵良芝家所在楼拆迁的补
偿政策是“拆一还一”，她家只有90多平方米，但开发商提供给拆迁户的房子
是125平方米套型。按照规定，他们只能获得90多平方米的免费面积，剩余在
125平方米范围内的要按照每平方米2200元左右申购，再超的就要按市价购
买。

“我家的房子本来2002年才装修好搬进来，现在又要折腾拆掉，随随便便
就要花费5万多元，再加上建成后再装修，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们工薪阶
层，哪经得起这样折腾？”赵良芝说。

一位拆迁户告诉记者，合肥有个房地产改造项目，按每平方米 1800元补
偿老百姓，可开发商开盘后一转手每平方米就是5800元。“中间这么一大块差
价怎么解释？这块增值的收入为何百姓享受不到呢？”

姜明安说：“地价的升值虽然不是劳动所得，但毕竟与百姓的土地使用权
益有关，政府为何不让群众也享受到城市化土地溢价带来的好处呢？”

姜明安建议，新的拆迁条例，首先应明确按市价补偿的原则，由双方共同
选定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另外，还应按“房价＋地价”的方案补偿，现在各地
补偿只讲房价、不讲地价是不合理的。

拆迁程序不透明
发个通知就让搬走

记者调查发现，强拆事件发
生与拆迁方信息不公开、操作不
透明，以及民意诉求渠道不畅有
很大的关系。

赵良芝的女婿完颜东磊说，
现在是在拆之前只发个通知，并
告知补偿安置协议，随后不久就
采取停电停水方式，强行逼迫居
民签字搬走。对于他们这些不
签不搬的，还半夜三更砸门放炮
进行恐吓。这种方式让人无法
接受。

在引发自焚事件的绥棱县
棚户区改造项目中，部分居民反
映，他们既没有参加过有关拆迁
的听证会，也没有人来评估房屋
价格，接到消息时，已是决定拆
迁改造，补偿价格被定为每平方
米800多元，不容商量。

将听证程序法律化
杜绝借公共利益之

名搞商业拆迁
姜明安认为，陆续发生的

“强拆”事件显示，拆迁方的手段
更加隐蔽，不是“车轮战”式地轮
番劝说，就是发动其有公职亲友
做工作，甚至搞“连坐”；补偿标
准也不统一，早拆、晚拆补偿不
一样，越晚拆的补偿越多，以至
出现了“老实人吃亏，越闹补偿
越多”的不合理现象。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
心主任蔡定剑提出，开发商从事
项目开发，一般需要拿到“五
证”，现在谁也搞不清开发商的

“五证”是怎么拿到的，取得“五
证”过程应该更加公开与透明。

蔡定剑认为，新的拆迁法律
法规，应该将听证程序法律化，
让公众了解拆迁地段是搞公共
项目，还是搞商业项目；涉及拆
迁的补偿标准，一定要让利益相
关者参与其中，公开透明地运
作。 据新华社

各地暴力强拆事件频发，暴露补偿标准偏低问题

专家建议制定新拆迁条例
补偿方案改为
“房价＋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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